
教育行政機關及所屬各級學校暨附屬機構環境保護小組設置要點 

教育部八十一年五月十八日第二三 0次主管會報通過實施 

八十八年八月二十七日第十次環教委員會修訂 

一、教育部為加強教育行政機關及所屬各級公私立學校及附屬機構之環境保護 

    與自然保育、環境教育，特定訂本要點。 

二、各級學校為推行校園之環境及促進環境教育效果，應設置任務編組之環境 

    保護小組。必要時並得成立正式編制之綜合性環境保護中心或環境教育中 

    心專責單位。各級管教育行政機關及所屬機關比照辦理。 

三、環境保護小組之任務，在於整合推動校園污染防治、安全衛生及推行環境 

    教育，並應定期檢討其工作之推行及負監督之責任。 

四、各級教育行政機關之環境保護小組，由各級行政機關首長或副首長擔任召 

    集人，各單位主管為委員，並指定專人兼任執行秘書推動工作。各級教育 

    行政機關所屬之社教、醫療等機構應比照辦理。 

五、各級學校環境保護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秘書室主任、秘書或總務主管 

    為副召集人，依學校規定及性質，由相關教師數名組成委員會，並指定一 

    位為執行秘書。 

六、大專院校及職業學校，設有理、工、農、醫等各科、系、所之主管，除為

環境保護小組當然委員外，並為各科、系、所推動環境保護工作之負責人。

前項各科、系、所應指定一位相關教師或或技術人員秉承負責人之指示，

辦理該單位之環境保護有關業務。 



七、高級中學及國民中小學之環境保護小組，由相關教學研究會之召集人擔任

委員，負責該課程實驗室之污染防治、環境教育與自然保育之規劃及推動

工作，並各指定一位相關教師或技術人員辦理該單位之環境保護工作。 

八、各級學校及其附屬醫療機構為處理其廢污，所成立之綜合性環境保護中心

或師範院校成立之環境教育中心其主任及專任人員；公立學校者，應檢具

具體計畫即員額配置資料，專案向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申請。 

九、綜合性環境保護中心或環境教育中心仍由該校環境保護小組監督，各類專 

    任技術員之資格，應符合相關部會之有關規定。為推動工作需要，各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及各級學校應編列預算支應。 

十、為評鑑各級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之環保工作，教育部定期邀請環保署、專 

    家學者定期訪視輔導。 

 

 

 


